
105年度教育部 

補助防災教育人員出國訓練計畫 

一、目的：為鼓勵投入防災教育推動且表現優異的教師，以及培養其成更為

優秀的種子教師，藉由了解其他國家防災教育及平常訓練如何落實，以

精進自身相關知識，轉化應用以符合我國情境，並將觀念與知識推廣至

校園，幫助學生在未來可以加以運用。 

二、 資格：地方政府教育局(處)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主任、教師，

105 年度出國訓練人員之遴選資格如下： 

(一) 參與教育部辦理 104 年度「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績優學

校大會師活動並獲績優學校獎項之主要承辦人。 

(二) 擔任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成員具有 2年(含)以上之資歷，且曾協助

輔導團於公開場合進行經驗分享。 

(三) 參與「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相關師資培育課程，至少有

16 小時課程證明。 

(四) 100 年度起參與教育部「防災校園建置」相關計畫 2 年(含)以上之

資歷。 

符合上述至少三項資格者，即可提出申請，申請時應附上所有相關

資料證明文件，如有其他防災教育相關有功事蹟亦可一併提出證明文件

納入遴選參考。 

三、 參加人數：遴選名額計 15 人。 

四、 地點及行程安排： 

本計畫規劃地點為日本，日本同屬高災害潛勢地區之國家，然日本

對於災害防救科技推動、教育落實之經驗與做法實為學習對象。由於日

本非常重視防災組織建立、教師進修、學生防災知識學習以及防災演練

等工作，地方政府常設防災教育委員會，負責防災指南手冊編印、教職

員分工、規劃和實施防災教育等工作，希望藉由實地至日本交流與學

習，強化我國相關人員推動防災教育信念，規劃 5 天 4夜行程如表 1。 

表 1 105年度出國訓練行程安排 

時間 行程 教育內容 

第一天行程 

上午 臺北至日本宮城縣 啟程 

下午 仙台城遺址 至宮城縣仙台市踏勘與了解過往



歷史，以及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
日本大地震受災及都市恢復情
形。 

第二天行程 

上午 海嘯市區受災踏勘 
訪查與紀錄宮城縣沿海過往受災
情形與臨時搭建屋。 

下午 
宮城縣石卷市立門脇小學遺跡 

市區現地踏勘 

訪查日本 2011年 3月 11日地震
造成損害地點，以了解地震與海
嘯對學校所帶來的損害。了解石
卷市災後社區回復情形，以及周
邊公園如何納入防災避難規劃及
設施整備觀摩。 

第三天行程 

上午 
觀摩石卷立萬石浦小學災害防
救演練 

了解日本各學習階段學生防災演
練之項目，以及學校建物配合防
災避難規劃及設施整備觀摩。 

與日本小學校長、教師或是教育
單位人員就防災教育操作推動之
經驗進行講座研習，汲取日方官
學界防災教育推動策略與經驗交
流。 

下午 

 防災教育講座： 

講座題目：宮城縣石巻市防災教
育的組織運作與實際做法 

主講人：村岡太先生(萬石浦國小
副校長/前石巻市教育委員会指
導主事) 

第四天行程 

上午 觀摩石卷立國中災害防救演練 

了解日本各學習階段學生防災演
練之項目，以及學校建物配合防
災避難規劃及設施整備觀摩。 

與日本小學校長、教師或是教育
單位人員就防災教育操作推動之
經驗進行講座研習，汲取日方官
學界防災教育推動策略與經驗交
流。 

下午 

 防災教育講座： 

講座題目：市教育委員会如何在
幼、小、中學推動防災教育 

主講人：石巻市教育委員會委員 

第五天行程 

上午 宮城縣塩釜市、松島 
至塩釜市、松島踏勘與紀錄 2011

年 3 月 11 日地震造成損害地點。 

下午 日本至臺北 回程 

※本行程將配合日方安排演練及講座，以及班機時段調整。 

五、 訓練行程日期：預定 105 年 10 月 2 日至 10 月 6 日。 

六、 經費補助支用說明：本次出國訓練經費屬補助性質，人員須負擔部分費

用，並同意教育部所提供之補助額度上限新臺幣 30,000 元。各項補助

經費若涉及支用標準及核銷原則依照行政院「因公出國外出差人員綜合

保險費率表」及「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

數額表」等之相關規定辦理。 



(1) 補助包括：來回機票、當地住宿、訓練期間移動車資、參訪門票、

團體行程之餐費、講師費等。 

(2) 不包括：保險、機場稅、護照簽證費用、住家至機場車資、小費、

房間機票乘車等之升等、改期差額及手續費、行李超重、自由活動

之餐費、個人生活花費支出、個人上網設備租用等。 

七、 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5/6/30 止，郵戳為憑。 

(2) 申請表(附件一)及檢附資料請逕寄：10570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71

號 12樓，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計

畫辦公室王其美工程師收，聯絡電話：02-2769-8388 分機 11283。 

八、 遴選方法： 

組成遴選小組，依資格審查文件以書面審查方式辦理遴選。其遴選

方式及得分計算如下： 

(1) 人員滿足以下至少三項資格，通過審查核可後，即符合本次出國訓練

資格。 

(2) 滿足遴選資格即獲得基本得分，基本得分及加分條件得分相加後即為

總得分。 

(3) 若報名遴選符合人數超過總名額，則得分高者優先入選，若總分相

同，則依遴選資格順序進行比序，分數較高者優先，分出優先者時即

停止比序。 

(4) 符合資格出國訓練教育人員，經遴選小組審查後，由教育部行文地方

政府(名單將另行公告於防災教育數位平臺)，並請地方政府核予所屬

人員公假。 

 

遴選資格 
基本 

得分 
加分條件 

1. 參與教育部辦理 104 年度「防減災與氣

候變遷調適教育」績優學校大會師活動

並獲績優學校獎項之主要承辦人。 

1 
第二、三類學校 

加 1 分 

2. 擔任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成員具有 2年 1 1. 每多一年加 1 分 



(含)以上之資歷，且曾協助輔導團於公

開場合進行經驗分享。 

2. 曾擔任正副召集人

或執行秘書加 1分。 

3. 以上第 2項僅能擇

一職務加分乙次。 

3. 參與「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相

關師資培育課程，至少有 16 小時課程

證明。 

1 
每多 8 小時 

加 0.5 分 

4. 100 年度起參與教育部「防災校園建置」

相關計畫 2 年(含)以上之資歷。 
1 

每多一年 

加 1 分 

5. 其他防災教育相關有功事蹟 1 加分上限 3 分 

九、 出國訓練人員應配合事項： 

(一) 妥適處理請假及出國期間相關工作安排等事宜，以參與本次出國

行程。 

(二) 本次出國應以團體進出為原則，應依行程規劃進行、或突發狀況

依團體決議集體行動，不可脫隊進行其他私人行程。若行程結束

團員欲續留其他行程，請自行洽辦相關後續事宜。 

(三) 出國訓練期間，須儘量蒐集相關資料，返國後一個月內應以分組

為單位繳交出國心得報告，報告撰寫應以下列原則辦理： 

1. 報告格式可參考「教育部因公出國報告綜合處理作業規定」內容

如附件二。 

2. 報告內容應符合本次出國訓練計畫，架構應涵蓋目的、過程、心

得及建議等要項，並以中文撰寫，請以電腦打字並附電子檔。 

3. 內容不可過於簡略或抄襲相關資料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4. 引用相關資料應請註明資料來源，以符合著作財產權。 

(四) 返國後二個月內應以單獨、分組整合、配合服務團或教育部防災

教育相關或委辦計畫活動方式辦理心得分享發表會，並將經驗及

獲取素材運用於防災教材或演練中使用。 

(五) 以上文字、教材或影像資料，應同意教育部或其相關委辦計畫業

務推動宣傳辦理時使用。 

(六) 其他未盡事宜，將另行公布。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 

防災教育人員出國訓練計畫申請表 

No. 
（請勿填寫） 

(一)申請人所屬學校 （請填寫完整校名） 證明附件   份 
（請依順序排列） 

(二)申請人姓名  職 稱  

(三)聯絡地址 □□□□□ 

(四)聯絡方式 連絡電話： 

傳真號碼： 

E-mail： 

(五)遴選資格 附件編號 

1.參與教育部辦理 104 年度「防減災與

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績優學校大會

師活動並獲績優學校獎項之主要承

辦人。 

□第一類學校 

□第二類學校 

□第三類學校 

 

2.擔任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成員具有

2 年(含)以上之資歷，且曾協助輔導

團於公開場合進行經驗分享。 

 所屬輔導團：          

 資歷：      年 

 曾任職務： 

□召集人   年度：     

□副召集人  年度：     

□執行秘書  年度：     

□團員    年度：     

 

 

3.參與「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

相關師資培育課程，至少有 16 小時

課程證明。 

總時數：     小時 

     年度    小時 

     年度    小時 

     年度    小時 

     年度    小時 

     年度    小時 

  

 

4.100 年度起參與教育部「防災校園建

置」相關計畫 2 年(含)以上之資歷。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附件一 



5.其他防災教育相關有功事蹟 

(請條列說明) 

(1) 

(2) 

(3) 

(4) 

…… 

 

(六)檢核表 自評得分 
複核 

（請勿填寫） 

□ 參與教育部辦理 104 年度「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績

優學校大會師活動並獲績優學校以上獎項之主要承辦人。 
  

□ 擔任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成員具有 2 年(含)以上之資歷

並擔任要職，且曾協助輔導團於公開場合進行經驗分享。 
  

□ 參與「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相關師資培育課程，

至少有 16 小時課程證明。 
  

□ 100年度起參與教育部「防災校園建置」相關計畫 2年(含)

以上之資歷。 
  

□ 其他防災教育相關有功事蹟證明文件。   

總分   

(七)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八)主管(校長)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九)委員審核意見（請勿填寫） 

 

 

 

 

 

 

 



 

填表說明及注意事項： 

 填表說明 

1. 申請表格(一)至(四)項請依申請人實際資料填寫，連絡電話及 E-mail 請以可以聯絡到本

人為主。總附件份數也請清點確認後填寫。 

2. 申請表格(五)遴選資格，請務必標註附件與遴選資格的相互對應。 

(1) 參與教育部辦理 104 年度「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績優學校大會師活動並

獲績優學校獎項之主要承辦人。 

說明：請勾選 104 年度學校參與防災校園建置類別。請注意，本選項是單指 104

年度。 

(2) 擔任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成員具有 2 年(含)以上之資歷，且曾協助輔導團於公開

場合進行經驗分享。 

說明： 

A. 請註明申請人所屬之縣市輔導團，如臺北市輔導團、新北市輔導團等等。 

B. 請註明申請人參加輔導團之年資，及擔任職務的年度。 

(3) 參與「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相關師資培育課程，至少有 16 小時課程證明。 

說明：請申請人依序填列獲得師資培育的時數及受訓年度，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列。 

(4) 100 年度起參與教育部「防災校園建置」相關計畫 2 年(含)以上之資歷。 

說明：係指貴校參與教育部 100-103 年「防災校園網絡建置及實驗計畫」中之「教

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及實驗專案計畫」年度。 

(5) 其他防災教育相關有功事蹟 

說明：係指申請人於其他未有列出，但與防災教育相關之事蹟、功績或敘獎等等。 

3. 申請表之(六)檢核表，請申請人再次檢核所填寫資料及附件，並就遴選方法之規定，自

評申請人各遴選條件之總得分，請注意，總得分為基本得分及加分條件的分數相加後

的所得。紅色框為部內評核使用，請勿填寫。 

4. 申請表之(七)至(八)項請申請人及所屬長官親簽或職章用印，並填寫日期。 

5. 申請表之(九)委員審核意見屬紅色框為部內評核使用，請勿填寫。 

 注意事項： 

1. 報名及檢附資料請統一歸納為 A4 尺寸，附件請各別釘牢固定，照順序由上至下整理，

並在附件右上角標註附件編號，如附件一、附件二…等等。 

2. 附件資料未有固定呈現方式，申請人整理時以委員方便審閱、字體圖片清晰、翻閱或

寄送過程中不會飛散混淆為原則。 

3. 所提供相關資料請考量文件之公信力，建議視需要及篇幅適當標註描述人事時地物。 

4. 申請表及相關附件以 50 頁為上限，下限不拘，請務必不要超過。 

5. 申請表紅框部分為委員評核使用，請勿填寫。 

6. 申請等相關檢附資料恕不退還，送出前請務必確認所需檢附資料是否正確齊備，注意

收件截止日期，且恕不接受補件。 

格式化: 間距 套用前:  0.25 行, 套
用後:  0.25 行



7. 若有同分情形發生，將以比序方式判斷優先順序。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防災教育人員出國

訓練計畫」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 

姓名職稱： 

派赴國家： 

出國期間： 

報告日期： 

附件二 



 

出國報告電子檔規格(含紙本)： 

1. 檔案格式：採word(*.doc)或 pdf檔案。  

2. 版面設定：A4直式橫書。  

3. 封面格式及設定（請參照封面樣式範例）。  

4. 內文設定：採細明體12號。各項標題採細明加粗，字體大小不限。  

5. 相片處理：為使出國報告內容不因相片檔案過大影響上傳速度，相片解析度以

低解析度處理為原則。  

6. 附件處理：國外攜回之重要文件相關資料，不涉著作權的部分，得影印掃描成

pdf檔，加附於正文之後成為完整之電子文書，同時上載至出國報告資訊網。  

7. 其他注意事項：  

(1) 結構依序為封面、摘要 (200-300字)、目次、本文、 (附錄)，並加註頁碼。  

(2) 本文必須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  

(3)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  

(4) 出國人員眾多無法於封面盡列時，得以代表人員等表示，但必須另詳列清單於

報告內。  

 


